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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同事当枪手，结果两人都悲剧了

一笔难分的死亡赔偿金
朝夕相伴近十年的“丈夫”

汪某某意外死亡，留下一笔 60

万元死亡赔偿金，作为“妻子”

的钟大姐本来名正言顺可以领

取，但由于两人从来没有办理

过结婚登记，事情起了变化。

43 岁的钟大姐曾经有过

一段婚姻，后来因感情不和，

2008 年离婚后回到了老家开

化。钟大姐说，回乡后她就遇

到老同学汪某某，汪某某当时

仍然单身，空暇的时候，他经

常会到钟大姐家帮忙做些农

活、家务，渐渐地两人产生了

感情。

从 2009 年起，双方就生活

到了一起，除了遗憾没能生个

孩子以外，钟大姐本以为可以

和汪某某相濡以沫过一辈子，

谁知道，这平淡幸福的日子只

有10个年头。

今年1月的一天，汪某某受

雇从事路边劈草劳务，结果不

慎摔倒，没能抢救回来。雇佣

单位与钟大姐、汪某某的6名兄

弟姐妹达成了63万元的赔偿协

议，但这笔钱的分配，让钟大姐

与汪家人产生了分歧。

钟大姐认为，除去3万元葬

礼费用，赔偿款中剩下的60万

元，自己理应分得一半，即30万

元。因为虽然自己与汪某某没

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两人

以夫妻名义一起共同生活了近

10年。

但是，汪家人却不这么认

为。他们觉得钟大姐与汪某某

只是同居关系，不过，看在她与

汪某某在一起这么多年，6人商

议从60万元中拿出10万元，分

给钟大姐，其余50万，则由6个

人平均分配。

今年5月，眼见调解迟迟没

有进展的汪家人，一纸诉状将

钟大姐告上了开化法院。

一边是朝夕相处近10年的

同居女友，一边是嫡亲的6个兄

姊，这笔钱究竟应该如何分

呢？最终，法院认为，钟大姐和

汪某某虽然是同居关系，而非

夫妻关系，但双方长期以夫妻

名义共同生活，相互照顾、相互

扶养，根据继承法，可以对扶养

较多的人分配适当的遗产。而

汪某某父母早亡，也没有子女，

6名兄弟姐妹作为汪某某的近

亲属，也有权参与分配。法院

最后判决钟大姐分配其中12万

元，其余 48万元由 6名原告平

均分配。

时间：

8月29日

地点：

开化法院

黄昏恋人发生车祸，赔偿怎么解？
“我就要到站了。”2019年1

月 19日下午，等了许久的陈成

（化名）终于等来了心上人李英

（化名）发来的短信，他马上回复，

“我已经在车站等你好久啦”。

谁能想到，两人的爱情就定

格在了这一天。

陈成与李英是一对黄昏恋，

两人原先的老伴儿相继去世后，

年过半百的两人走在了一起。平

时，陈成家住衢江区某镇，李英则

住江山市某镇。李英在外做保

姆，两人靠互打电话或者发微信

联系。此次李英已经离家2个多

月，回来主要是看望身体不好的

父亲。

到车站前，李英让陈成去接

自己，她打算先到陈成家里小憩

一会儿，再回江山老家。而陈成

得悉李英要回来，中午还高兴地

喝了一些酒，然后骑着电动自行

车去车站了。

见面后，李英坐上陈成驾驶

的电动自行车后座，往衢江区廿

里镇方向驶去，途中与一辆轻型

仓柵式货车发生碰撞，结果，陈成

和李英双双身亡。

交警部门认为，货车驾驶员

驾驶制动效能不符合标准规定、超

载行驶；陈成驾驶制动效能不足的

电动自行车违反规定载人，借道通

行时未让本车道内车辆先行，故认

定货车驾驶员与陈成负事故的同

等责任，李英无事故责任。

这段黄昏恋骤然悲剧收场，

双方的家人错愕之余都悲痛万

分。之后，李英的亲人更是将货

车驾驶员、货车车辆保险公司、陈

成的子女告上衢江区法院，要求

赔偿损失120多万元。

庭审中，陈成家属对李英家

属的起诉显得很愤怒，因为通过

手机微信，可以肯定是李英让陈

成去车站接她的。陈成家属认

为，陈成骑车带李英，既不是有偿

服务，也不是好意搭乘，而是出于

恋情关系，因此陈成不负责任也

不为过。

对此，法官解释说，陈成作为

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员，没有做

到安全驾驶，以致自己和李英双

双身亡，对李英之死负有一定责

任。经过法官层层分析，陈成子

女的态度开始转变，同意作出

赔偿。

双方最后签订了调解协议，

除了保险公司和货车驾驶员对两

位死者家属作出赔偿外，再由被

告陈成的家属赔偿原告李英的家

属交通事故经济损失10万余元。

时间：

8月29日

地点：

衢州市衢江

区法院

为了能让孩子上学，两位妈妈被骗惨了！
穆女士来杭州生活五六年

了，生活里什么都好，唯一令她

揪心的就是孩子的入学问题。

由于孩子没有杭州户口，因此上

不了心仪学校。无独有偶，穆女

士的嫂子田女士也遇到了同样

问题。2018年5月的一天，田女

士忍不住在朋友圈“吐槽”：“现

在的小孩上学真难啊！”

正当两人一筹莫展时，田女

士收到一名不常联系的“朋友”

傅某发来的微信语音，称自己有

熟人，能够帮忙让她和穆女士的

孩子上余杭区某小学，每人收费

5万元，如果不成功就退钱，并且

还发来了之前帮助别人成功入

学的截图。

原来朋友圈中还隐藏着这

样一位“牛人”！傅某的“雪中送

炭”，让两位妈妈重新燃起了希

望，毫不犹豫地把孩子的信息发

了过去。傅某同时提出，自己要

先收定金，两人毫不犹豫将共3

万元定金汇给了傅某。

“我已经联系上校长，学校

同意接收两个孩子，每个孩子还

要收1.6万元赞助费。”“事情已

经办妥了，这几天记得把尾款打

给我。”就这样，傅某以缴纳赞助

费、尾款为由，先后通过支付宝、

微信等方式，收取了穆女士和田

女士钱款共计8.7万元。

谁知到了2018年7月，当田

女士向傅某询问孩子的学籍号

时，之前一直信誓旦旦的傅某，

态度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

弯，先是支支吾吾，迟迟不给回

复，后来干脆失联了。两位妈妈

感觉事有蹊跷，于是前往傅某先

前承诺的小学进行核实。这一

问，两位妈妈的心凉了半截：学

校压根没有两个孩子的报名

信息！

意识到被骗的两人拨打了

报警电话。傅某也很快被抓获。

庭审中，傅某坦言，根本没

有什么入学的“门路”，他没有固

定工作，平时跟着朋友做些零散

的项目，偶然间看到朋友圈田某

发的消息后，才打起了两位妈妈

的主意，骗到手钱也早已被他全

部挥霍完了。

法院审理后，以诈骗罪判处

被告人傅某有期徒刑 1年 6个

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00元。

时间：

8月29日

地点：

杭州下城法院

时间：

8月28日

地点：

宁波鄞州法院

法庭上

35岁的林琳（化名）案发前

在宁波一家工程管理公司上班，

2018年年底，因工作需要，她报

名了2019年度的监理工程师执

业资格考试。这场国家级考试

难度很大，尤其是科目四案例分

析，需要把所有实务知识点汇集

到案例里灵活运用。“平时工作

中我对实务案例接触不多，感觉

很难通过。”林琳说，但名已经报

了，她还是希望能考过。

多方打听后，林琳听说分公

司有个叫姚瑶（化名）的女职员，

理论考试和实务案例分析都很

厉害，便想找她帮忙。林琳辗转

联系上姚瑶，提出请她帮忙替考

的想法，并承诺“辛苦费随便

开”。

“一开始，我是果断拒绝

的。”和林琳一起站在被告人席

上的姚瑶回忆。

第一次被姚瑶拒绝后，林琳

不断来电求她帮忙，还找了分公

司的另一同事进行游说，“林琳

是总公司负责业务对接的人，以

后总有地方要麻烦到人家，你帮

她考一次，不管过没过，她都会

领你的情，以后我们的业务开展

起来也方便。”

架不住林琳的软磨硬泡，姚

瑶最终在临考前几日，答应帮忙

替考最后一科案例分析，其它三

科由林琳自己去考。而关于辛

苦费一事，姚瑶没有提出要求，

双方也未再提起。

2019年5月19日下午，姚瑶

心情忐忑地拿着林琳的身份证、

准考证进入考场替考科目四。

没想到，开考铃声一响，现场的

监考老师就发现，这名考生和上

午来的不是同一个人，立即将姚

瑶带出考场并报了警。很快，等

在考场外的林琳也被民警抓获。

代考的后果很严重，承办此

案的王法官在庭上郑重说道，代

替考试罪是刑法修正案（九）新

增的罪名之一，代替他人或者让

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

国家考试的行为，将构成此罪。

经过法庭的审理，姚瑶、林琳均

被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

并处罚金2000元及3000元。


